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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
棟14樓
聯絡人：科員笛樂芙‧馬拿尼凱
聯絡電話：02-89953956
傳真電話：02-89953213
電子郵件：tjeljev@cip.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4日
發文字號：原民經字第11200447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及管考須知各1份 (112K00P004024_1120044714_112D2020763-01.pdf、

112K00P004024_1120044714_112D2020764-01.pdf)

主旨：貴府依本會「優化原住民族通路經營平台計畫補助及管考

作業須知」申請「Tabe札哈木樂原 通路據點整合計

畫」，經審113年度核定補助新臺幣（下同）1,362萬元

（經常門300萬元，資本門1,062萬元），請文到15日內修

正112年度期中報告及113年度細部執行計畫，併請領112

年度第2期款，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112年8月18日召開「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推

動原住民族多元產業發展2.0計畫」－「優化原住民族通路

經營平台計畫」112年度期中報告暨113年度細部執行計畫

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二、112年度期中報告，請更新最新辦理情形，並補充委員實地

訪視意見回復表，餘依審查意見修正。

三、113年度細部執行計畫書，請依審查意見及核定經費修正，

並編列相對應之配合款。

檔　　號:
保存年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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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旨揭計畫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補助經

費按年分3期撥付，請撥款項期程及應備文件如下：

(一)第1期款：依本會所訂期限，完成發包後，檢具核定之當

年度細部執行計畫書、領據及納入預算證明，撥付發包

金額30%。

(二)第2期款：依本會所訂期限，提交期中報告書且執行進度

需達30%，經本會審查同意後，併附領據及納入預算證

明，再撥付發包金額60%。

(三)第3期款：依本會所訂期限，檢具期末成果報告書、次年

度細部執行計畫書、各機關單位經費補(捐)助分攤表及

費用結報明細表(含補助款及自籌款)至本會審查同意且

完成結算後，撥付尾款(至多為發包金額10%)並辦理結報

事宜，補助款如有賸餘須一併繳回；若配合款實際支用

比例未達規定，則補助款依比例核減。

(四)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請依本會「優化原住民族通路經

營平台計畫補助及管考作業須知」辦理。

五、113年招標作業應於112年底完成，俾利完整規劃及執行整

年度計畫。

六、委員所提各縣市據點意見亦供貴府作為營運管理據點之參

據。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經濟發展處

82



計畫摘要表 

計畫 

名稱 
「Tabe 札哈木樂原」通路據點整合計畫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計畫 

主持人 

姓名 白惠蘭 電話 06-2991111 

所在單位職稱 主任委員 電子信箱 salau@mail.tainan.gov.tw 

計畫 

聯絡人 

姓名 林盛秀玉 電話 06-2991111分機 8223 

所在單位職稱 股長 電子信箱 debbie@mail.tainan.gov.tw 

計畫 

摘要 

一、本計畫之目標在於重新打造原住民族文化與經濟產業複合空間，並拓展商品 

銷售通路，建立南臺灣原鄉創作平臺，打造容納文化多樣性之場域，透過跨

界產業合作，強化區域原住民族經濟互動，達成永續經營目標。 

二、場館主體工程預計於 113年 1月底竣工，賡續辦理後續擴充及室內裝修相關

事宜，預計 113年底完工並辦理試營運。試營運期間重點工作，一為進行場

域等硬體面向之整備工作，其二為確立營運機制、數位系統工具、品牌行銷

規劃方法與執行，根據擬定的推動計畫執行策略及相關內容。 

三、同時，本計畫將再次進行資源盤點與市場調研。通路配套部分在場館開幕前 

穩定關係線，包含：線上品牌與自媒體打造策略、官網與社群內容營運、導

入電子商務平台，搭配市集營運完成初步線上線下整合。另亦將委託專業團

隊辦理 OT前期可行性分析，依民間參與效益、市場可行性、技術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及環境影響等項目評估，做為未來經營方向之參

據。 

四、為打造都會區原住民文創及經濟產業集散地，規劃將位於安平區之臺南市原

住民文化會館拆除，設立「Tabe 札哈木樂原」，串連都會區與原鄉地區經濟

產業鏈的角色，帶動原住民文化經濟產業的發展。 

執行 

策略 

一、執行策略將包含「年度主題策劃」、「品牌力打造」、「跨界合作」、「課程 

    與創業培育」等四大主軸，拉近都市與原鄉的距離，完成「前店後廠」的概 

    念完整佈局。 

二、策略主旨在於充分運用場所位址資源，配合當地遊客到訪特性、消費習慣與  

    需求，發展其於此區域不可取代性的特色產品實為重要。因此，原住民族文 

    化創意商品開發、展售、餐飲販售之外的空間，將利用完整行銷企劃，形塑 

    據點創意及彈性，發揮最大區域整合價值。 



三、除致力於創新產品之研發育成之外，並積極對外尋求曝光機會及與其他場館 

    合作，重點放在優化營運模式，也就是延續資源盤點與市場調研之工作，不 

斷從到訪/消費人次和商品銷售情況分析市場反應， 進而調整營運模式、商

品和空間配置。 

四、透過空間設計與營造、整合現況，並結合安億公園周邊遊憩資源創造一個社 

區居民、觀光客、展演活動需求；使用者能在此停留、休憩、娛樂、展演、

舉辦活動的空間。 

計畫 

效益 

本計畫將運用基地之地理特性及觀光優勢，以札哈木原住民公園為基點，建立南

臺灣原住民拓銷通路據點-Tabe 札哈木樂原，同時打造多元體驗的複合空間，形

塑一座屬於南臺灣推廣原民風格文化之重要據點。 

經費概要表 

113年度經費需求 

項次 品項及規格 

補助款 配合款 
總計 

（元） 金額（元） 編列說明 
金額

（元） 
編列說明 

1 

1.空間整建與氛圍營造（工程團隊） 

1-1 

室內裝

修工程 

 

620,000 假設工程 620,000 假設工程 1,240,000 

3,000,000 
地上一樓裝

修工程 
3,000,000 

地上一樓裝修工

程 
6,000,000 

3,000,000 
地上二樓裝

修工程 
3,000,000 

地上二樓裝修工

程 
6,000,000 

4,000,000 
地上三樓裝

修工程 
4,000,000 

地上三樓裝修工

程 
8,000,000 

合計 10,620,000  10,620,000  21,240,000 

2 

2.行銷整合 

2-1數位網路行

銷 
  500,000 

1.付費廣告投放 

製作系列宣傳廣

告短片 2式 

2.官方網站內容

行銷 

3.關鍵字廣告 

500,000 

2-2社群口碑行

銷 
300,000 

1.FB、IG社

群操作 
  300,000 



2.網紅合作拍

攝宣傳短片 

2-3實體活動行

銷 
1,000,000 

1.假日市集：

五場 

2.原住民文化

活動：三場 

3.原住民手作

體驗課程：八

場次 

4參與其他市

集或特展活

動：四場 

  1,000,000 

2-4異業聯盟行

銷 
600,000 

1.邀請各類媒

體進行採訪：

平面媒體50

則、雜誌專刊

2刊次 

2.臺南原住民

部落旅遊：五

場次 

  600,000 

2-5場館定位分

析 
  400,000 

進行場館定位分

析 
400,000 

合計 1,900,000  900,000  
2,800,000

元 

 

3.培訓輔導及產品研發 

3-1業師陪伴深

度輔導 
  80,000 

提供實體或線上

輔導 30次以上，

針對技術、研

發、商務、資

訊、財務、行

銷、經營管理諮

詢輔導服務措施

等產業化深度專

業指導。其他開

課程所需差旅

費、專家學者出

席費、講座鐘點

費、交通費等 

80,000 



3-2提供創業工

作空間 
  60,000 

1. 依業者實際

需求提供適當的

創意及實驗基

地，並有相關所

需設備，提升業

者圓夢機會。 

研究室、實驗

室、創客基地、

烹飪教室、場地

及布置費、水電

費 

60,000 

3-3制定培訓課

程計畫 
490,000 

1. 針對業者產品

研發及創新設計制

定至少上滿80小

時。 

2. 提供文創開

發、美食研發課程

等訓練課程 

  490,000 

3-4輔導創業申

請計畫 
100,000 

輔導協助申請創業

經營所需資金、專

案投資貸款規劃或

協助申請政府計畫

至少5件以上。 

  100,000 

3-5特色商品研

發 
  640,000 

為持續提升培訓

業者創新動能及

市場接受度，113

年需研發特色商

品 15件(1業者至

少 1件)並配合活

動辦理行銷展

售。 

640,000 

3-6辦理未來創

新工作坊 
60,000 2場未來創新工作坊   60,000 

3-7產品發表會 100,000 1場   100,000 

3-8設計印製精

美型錄 
100,000 

印製精美型錄 200

份。 
  100,000 

3-9研發記錄手

冊 
50,000 

100份。(需加入各

業者培訓課程期間

參與狀況，與講師

或學員之間的學習

與互動交流，以說

  50,000 



故事的撰寫手法呈

現各家業者 113年

度研發紀錄。 

3-10市場調查 100,000 市場與行業研究   100,000 

3-11產品規劃

管理 
100,000 建構產品發展藍圖   100,000 

3-12計畫人員

費用 
  320,000 

專案人員1位 

(32,000元*10個

月) 

320,000 

合計 
1,100,000  1,100,0

00 
 

2,200,000

元 

4 

OT前期可行性

分析 

  1,000,0

00 

進行 OT前期可行

性分析 

1,000,000

元 

合計 
  1,000,0

00 
 

1,000,000

元 

113 年總計畫經費

(含稅) 

27,240,000元 

經常門支出金額

(元) 

6,000,000 元 

(其中 100萬元已納入 113年度預算，其餘 500萬元辦理墊付) 

資本門支出金額

(元) 

21,240,000元 

(其中 1,062萬元已納入 113年度預算，其餘 1,062萬元納編 114年度預算) 

補助款經常支出所佔比例 50% 

補助款資本支出所佔比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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